
 

 

中國文化大學 107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8年 5月 29日（星期三）下午 1時 30分 

地  點：本校大恩館 11樓會議室 

主  席：徐校長興慶                                  紀錄:趙維娟 

出列席：詳如簽到表 

 

壹、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議決事項及執行情形 

二、主席報告 

(一) 因應少子化問題，在不影響教學品質下，各系所教師遇缺可以專案教師方式補足，因

其聘期屆滿後與學校的權利義務即已終止。然而專案教師聘期短，通常聘不到非常優

秀的教師，因此系所主管對新聘教師的類型要謹慎考量，如認為所聘教師有優秀的具

體事證，經三級三審充分討論後可聘為專任教師，或將專案教師轉為專任教師，而優

秀教師並非僅有研究成績優秀，必須對教學、輔導學生及配合學校政策等表現亦優

良，才不會造成日後系所的困擾。 

(二) 跨領域、跨學院整合型研究計畫未來是本校校務整體發展最重要的一環，教師除以個

人申請政府相關計畫，各學院應思考跨院、跨校或跨國的整合型研究計畫。政府單位

的構思也是希望鼓勵整合型計畫，但其經費都是在短時間拋出，通常從公告至截止時

間大約只有 2個月以內，所以大家可以預做思考，從個別型先做外，同時思考可否整

合為跨系、跨校、跨國的計畫。政府單位補助經費亦會要求學校提供配合款，只要是

整合型的計畫學校一定會盡力找配合款來支持大家。 

(三) 專業教室的管理辦法總務處應訂定得很清楚，管理應該落實，並召開過講習會。各院

系所如有專業教室務必遵照管理規則使用，否則一不小心災損可能會再發生。近來總

務長為此可以灰頭土臉來形容，因這次火災已花費將近四億，方才會計室報告明年預

估赤字五.三億，本校財務嚴苛只能藉由招生來穩住，但從教務處提供懸崖式圖表可

見，現在雖影響還不大，明年就不同了，如何應對?我們每天都在開會思考，各處室工

作同仁亦非常努力為文大付出，在此勉勵並感謝大家。 

三、行政單位報告 



 

 

(一) 教務處簡報:王教務長淑音報告(略，詳如 PPT.) 

(二) 學務處簡報:方學務長元沂報告(略，詳如 PPT.) 

(三) 總務處簡報:施總務長登山(略，詳如 PPT.) 

(四) 研發處簡報:顏研發長敏仁(略，詳如 PPT.) 

(五) 本校 108學年度預算報告:陳會計主任富祥(略，詳如 PPT.) 

(六) 各單位書面工作報告(略) 

 

郭瓊瑩代表發言： 

本人謹代表景觀系向學校及中文系致歉，因學生操作不當的意外造成學校重大損失，

二位學生今年以優秀成績畢業，而景觀系今年招生降低確實與這次的火災有關。校園

問題很多是由小累積而大，希望各單位都能重視，也感謝大家對本系的關注。 

貳、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秘書處 

 

案由：修訂「中國文化大學組織規程」部分條文，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 108年 2月 27日臺教高(一)字第 1080021193號函示，大學法第 8條第

1項規定，副校長之任用係屬校長權責，在尊重校長用人權的原則下，不宜再報經

董事會同意。爰依教育部建議配合修正本法第八條。 

二、 為配合校務運作調整行政單位組織編制，修正第十條及第十一條。 

三、 配合組織調整修正本法第二十三條。 

四、 本案業經 108年 5月 1日第 1756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

全文如如附件 1。 

辦法：校務會議通過後送董事會審議，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  

意見交流： 

余小云代表:能否了解停招後對教職員之安排。 

教務處:系所停招必須待最後一個學生畢業後方可撤銷該系所，但期間亦有復招之可能。 

人事室:系所決定停招前會盡量以專案教師方式聘任，教師應徵時會先告知聘期只有一年或

二年，職員則因每年皆有離退缺可遞補，目前為止沒有因停招而資遣教師或職員者。

因少子化關係請系所主管體諒，專任教師遇缺在不影響教學品質前提，能不補人盡量

不補，但有需要仍會准予聘任。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推廣教育部 

 



 

 

案由：修訂「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設置辦法」部分條文，請審議。 

說明： 

一、 推廣教育部業已定位為行政單位，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十條第四項修正「中國文化大學

推廣教育部設置辦法」(以下簡稱設置辦法)。有關授予學位班別回歸各學院後，仍協

助辦理有關事務。 

一、 為有效整合資源及運用人力，設置辦法第三條改為推廣教育長一人，並置執行長一人

及顧問若干人，並設以下各組、中心等十五個二級單位。 

二、 推廣教育部下設十五個編制內二級單位：教務組、學生事務組、總務組、秘書組、財

務組、人事組、終身學習中心、遠距教學中心、學程學位發展中心、數位科技中心、

專業證照培訓中心、專案研發中心、品質保證中心、整合行銷中心、國際交流中心。 

三、 本案業經 108年 5月 1日第 1756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

文如附件 2 

辦法：通過後發布實施。  

決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推廣教育部 

  

案由：修正「財團法人中國文化大學附設台北市私立文化幼兒園組織章程」，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 15 條，幼兒園為本校附設單位。其組織章程原係逕送董事會審

議，今因近年政府相關法條名稱及內容修改、推廣教育部組織架構更新等緣故已不夠

詳盡，為提供未來園務及相關人員課程培訓及實習條文依據，修改本法規及法制作業

程序。 

二、 本案業經 108 年 5 月 1 日第 1756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

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3。 

辦法：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審議通過，報請教育部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修正「中國文化大學全人學習護照實施辦法」第二條、第四條條文，請審議。 

說明： 

一、 本辦法前次於 102年度修正，經檢閱後部分條文與現行運作方式有所差異，故提出條

文修訂。檢附本辦法修正條文草案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4。 

二、 本案業經 108年 1月 15日「全人學習護照推動委員會議」、108年 4月 10日第 1755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法：通過後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修正本校「中國文化大學研發成果與技術移轉管理辦法」，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本校參與農委會研發成果管理制度評鑑委員意見，修正本校研發成果與技術移轉管

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5。 

二、 本案業經 108年 4月 10日第 1755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法：通過後發布施行。 

決議：第十一條第一款「已公開」修正為「已發表」。修正後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推廣教育部資訊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自 108 年 4 月 1 日起改隸商學院)，申請 109 學

年度學籍分組更名，請審議。 

說明： 

一、 配合政府「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2017-2025年)」之產業發展重點與資訊應用

人才需求，及推廣教育部資訊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自 108年 4月 1日改隸商學院)招

生暨 108學年度課程調整方向，持續進行調校並據此申請自 109學年度調整資訊管理學

系碩士在職專班兩組之組名。 

二、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之「行動商務及資訊安全組」擬更名為「資訊安全管理組」；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之「數位匯流與科技治理組」擬更名為「人工智慧與巨量

資料組」，計畫書詳如附件 6。 

三、 本案業經 107 年 12 月 24 日資訊管理學系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所務會議及

108年 1月 2日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5次推廣教育部務會議審議通過，108年 1月

9日 107學年度第 4次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審查委員會、108年 2月 13日第 1753

次行政會議通過，並已於教育部規定之日先行申報再補正資料。 

 

辦法：校務會議及董事會審議後，依教育部規定之日報部。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訂本校學則部分條文，請審議。 

說明： 



 

 

一、 條文用字修正。 

二、 廢除學業退學。 

三、 新增役政單位通報勒令休學條款。 

四、 新增休、退學生使用本校資源條款。 

五、 依教育部來文加註休、退學辦理時間例外原則。 

六、 新增研究所修讀輔系規定。 

七、 加註碩專班選課限制但書。 

八、 本案業經 108年 5月 15日 107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審議通過。修正條文對照表

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7。 

辦法：通過後公告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 

決議：碩博士班學業退學制度暫不廢除，本法第七十四條保留。第九十三條原擬新增第二項移

至第九十四條。修正後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正「中國文化大學博碩士班學位論文考試辦法」，請審議。 

說明： 

一、 因應學位授予法修正條文第七條及第九條，增訂藝術類、應用科技類或體育運動類之

碩、博士論文，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碩士班屬專業

實務者，其學生碩士論文得以專業實務報告代替，其專業實務之認定基準由各大學定

之。 

二、 因應學位授予法修正條文第八條，增訂現任或曾任助理教授、中央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得擔任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委員。 

三、 因應學位授予法修正條文第十二條，已於國內、境外取得學位之論文、作品、成就證

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不得再重複提出取得學位。 

四、 因應學位授予法修正條文第十六條，資訊數位化整理、傳輸與儲存等趨勢，不限制電

子檔之形式，以利於學術成果之傳承分享。 

五、 教務章則(除學則外)，以教務會議為最高立法審議程序。 

六、 本案業經 108 年 5 月 15 日第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審議通過，修正條文對照

表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8。 

辦法：通過後公告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 

意見交流: 

  李載鳴代表:系所是面對學生的最前線，研究生有問題一定先詢問系所，學校對碩博士班相

關法令有重大改變時應先諮詢各系所。這次的修正茲事體大，建議應先詢問系所教師

意見或有充裕的時間討論後再議。 

決議：請先邀集碩、博士班主管討論後再議。撤案。 



 

 

提案九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正「中國文化大學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第四點、第七點，請審議。 

說明： 

一、 為求法規格式統一，參考本校法規彚編之做法，對於本要點進行條次之格式修正。 

二、 依學則第 74條修正，廢除博、碩士學業退學制度，修訂第四點。 

三、 教務章則(除學則外)，以教務會議為最高立法審議程序，修正第七點。 

四、 本案業經 108 年 5 月 15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審議通過，修正條文對照表

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9。 

辦法：通過後公告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 

意見交流:盧院長光輝:本案與前案情形類似，都是重大的修正，應先與學術單位溝通，建議撤

案。 

決議：請先邀集碩、博士班主管討論後再議。撤案。 

 

                                               

提案十                                                        提案單位：會計室 

 

案由：修訂本校會計制度部份條文，請審議。 

說明： 

一、 配合教育部 107年 7月 19日臺教會(二)字第 1070096127B號令及教育部 107年 7月

19日臺教會（二）字第 1070096127C號函修正「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

制度之一致規定」辦理。 

二、 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10。 

辦法：通過後，提報董事會審議後施行。 

決議：修正 13.3刪除「草案」二字。修正後通過。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辦理大典館建物 6~8 樓補發使用執照規劃購買古蹟容積進行容積移轉因應處置，請審

議。 

說明： 

一、 大典館建物補照係賡續依教育部規定「民國 60 年建築法修正後完成之既有校舍應於

106 年底前完成相關補照程序」。本校尚未取得使用執照之建築物，目前計有菲華樓

及大典館 6~8 樓，均依規定按季報部列管，迄今完成 108 年度第一季回報進度。 

二、 108 年 2 月 13 日大典館五樓發生火災意外，連續接獲台北市政府來函「因違反建築法

規定，應予拆除 5 樓頂之構造物」。鑑於本校使用學生受教權之考量，經與市府承辦

相關單位請益研議處理；協商示下：建議採古蹟土地容積移轉方式處理。 



 

 

三、 有關購買容積移轉解決旨揭補照策略，業經董事會第 18 屆第 21 次會議決議通過。 

四、 事涉學校處分重大資產應依私立學校法第 49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38 條規定辦理。 

五、 若確認古蹟容積移轉補足大典館補照容積所需面積乙案，有關購買價金與衍生相關費

用，將預估購入市價(概估新台幣 3 億元餘)編列於本校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強化

教學研究空間不動產擴充計畫項目支應。 

辦法：校務會議及董事會議審議通過後依相關規定辦理後續事宜。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修訂「中國文化大學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請審議。 

說明： 

一、為落實追蹤與管考本校校務發展計畫之執行，修訂本辦法條文。 

二、本案業經108年5月29日107學年度第2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通過，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

正後全文如附件11。 

辦法：通過後發布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法學院 

 

案由：為增加對外招生宣傳，擬請於大新館大門入口處牆面增加法學院字樣，請審議。 

說明： 

一、 法學院自 102 學年度開始，為增加學生競爭力，方便就近邀請更多優秀的法律實務專

家學者來校授課，已將 3、4年級及研究所課程移至大新館上課。 

二、 因應少子化，招生日趨困難，且因本院競爭對手，東吳、輔仁、銘傳、世新大學皆位

於大台北地區，交通便利。為增加招生競爭力，將法學院館名義上列為大新館，有利

於招生宣傳。 

三、 對於大新館之使用，目前除法律系外仍有其他系所及推廣部共同使用，之後仍會維持

使用現狀，懇請同意於大新館牆面上增掛法學院三字，以利招生宣傳。 

辦法：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總務處意見: 

一、 大新館目前供推廣教育部、法律系所及其他系所安排課程共同使用中。 

二、 法學院大學部三、四年級及研究所(碩、博班)安排於大新館 2、3樓上課。 

三、 本校各學院木牌匾採吳體字。 



 

 

四、 107學年度總務處已無牌示製作費預算可支用，其製作費擬請由法學院之預算經費支

付，陳准後請告知確定增設位置。 

 

決議:照案通過。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下午 4時 20分） 


